
吉首大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2026年选拔我校优秀本科生赴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学习工作方案

根据《中山大学—吉首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协议(2025-2029)》精神及《关于选拔我校优秀本科生赴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学习的通知》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学院2026年选拔我校优秀本科生赴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学习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学院成立选拔工作小组，成员包括：

组  长：刘洪  黄勇刚
副组长：杨红  毕仁贵  高昆
组  员：杨学弦 伍建华 古权华 孔鹏 何煦 2025级物师班班主任。

  工作职责：负责制定本学院选拔工作方案、审查学生申请材料、对申请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并提出初步推荐名单等工作。

二、选拔条件

按照《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实施办法》（试行）文件规定要求实施，选拔出学业成绩优异、英语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生到中山大学进行联合培养。

1、学业成绩优异:

第一学期物理学（师范）专业所修课程平均成绩均排名在本专业前10%；按照符合报名条件资格的学生第一学期课程平均成绩排名从高到低确定初选学生名单，成绩相同按照高考英语成绩确定。               

2、英语基础好，听说表达能力强：英语单科课程成绩不能低于75分，低于75分的学生不能获得报名资格。

3、综合素质高:

（1）政治思想素质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2）积极参加班级、学院、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无故不服从学院、学校安排参加各项活动的取消报名资格；

（3）自主学习能力强，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积极参加各类学术讲座或申报创新课题；

（4）在校期间无违纪违规情况；

（5）课程考试无不及格现象，凡有一门课程不及格的取消报名资格。

三、工作安排

（1）5月21日之前，学院制定具体选拔要求与工作方案，并报送教务处教务科备案（电子档发到教务科邮箱 jsujwk@126.com，纸质档交119办公室），同时向全院公布。

（2） 5月22日至5月29日，学生根据联合培养选拔条件自愿申报，填写《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申请审批表》(附件)。并将申请表纸质档和电子档上交学院。
（3）5月29日至6月3日，学院组织资格审查。学院根据选拔条件对申请对象进行资格审查，综合素质鉴定，确定面试名单。
（4）6月4日至6月6日，学院组织面试，确定选拔名单，报教务处。在确定选拔名单时，学生课程平均成绩占70%，面试成绩占30%。

（5）学校联合培养本科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联合培养学生名单，在教务处网站公示后，函告中山大学。 

（6）6月下旬，选拔学生与学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安全协议》，办理赴中山大学学习相关手续。 

四、工作要求

 1、联合培养学生按照协议有关规定按时到中山大学参加学习，在规定学习期限结束后按要求返回学校。

2、联合培养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按照中山大学学生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管理，享受中山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待遇（国家政策规定受限的除外）。学生应履行中山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义务，遵守中山大学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完成联合培养专业的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和学业。

3、联合培养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中山大学按照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收费标准缴纳学费、住宿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

4、联合培养学校之间建立项目沟通机制，由双方各指定专人作为项目协调人，就学生在联合培养期间的学习、生活和管理等方面保持及时沟通，并协商解决。

5、联合培养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如出现违反《联合培养协议》者，学校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终止学生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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